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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展期暨大股东提供担保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5 年 1 月，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

大洲控股”）对 RONDATEL S.A.（以下简称 22 厂）、LIRTIX S.A.（以下简称 177

厂）预付牛肉采购款余额 634.47 万美元尚未结清，三方经协商，以上剩余款项

将于 22 厂、177 厂复产后以货物形式结清，截止 2025 年 12 月份如果不能以货

物偿还，则剩余部分以银行存款偿还。上述往来款回收风险由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进行担保，大连和升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将人民币 45,611,254.60 元（6,344,677.85 美元，按合同签

订日银行汇率 7.1889 折算人民币为 45,611,254.60 元）支付至本公司指定账户。

有关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支持公司解决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5-010）。

年内本公司收到 22 厂及 177 厂致本公司的关于延期偿还货款的沟通函，主

要内容为：经双方核对确认，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22 厂、177 厂共欠新大

洲控股货款 6,344,677.85 美元。因两厂此前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未能继续履行

原供货协议。目前，22 工厂已于 2025 年 10 月复工，正通过小批量生产逐步恢

复运营资质，预计将于 2026 年上半年全面恢复正常经营。工厂已与中方优质客

户达成长期合作意向，未来经营盈利可期，为持续经营与债务偿还提供保障。鉴

于原供货协议已超履行期限，且当前资金需优先保障复产初期的稳定运营，22

厂及 177 厂恳请新大洲控股将欠款整体延期一年，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全额清偿。

经协商，本公司的子公司新大洲（浙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商

贸”）拟与 22 厂、177 厂签署《展期协议》，将上述债权金额进行展期交货，最

迟交货日期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若到期无法交货，则剩余部分以银行存款偿

还。就上述事项浙江商贸拟与大连和升签署《补充协议》，大连和升支付至本公

司的前述款项继续留存本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可收回性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展期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1、关联关系说明：

大连和升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人情形，本次交易继续由大连和升提供担保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长韩东丰先生担任大连和升董事，董事袁伟先生现担任大连和升

副总裁，韩东丰先生和袁伟先生为关联董事。

2、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的独立董事2025年第

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韩东丰先生、袁伟先生在董事会审

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 47 号光大大厦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文锋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受托非金融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

律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得从事教育培训及办学）；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

业管理策划与服务；国内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鲜冻

畜禽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大连和升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权结构：王文锋持有 90%股权、袁义祥持有 10%股权。

实际控制人：王文锋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升集团成立于 2007 年，主要

从事企业、实业及项目的投资及管理，近三年来公司业务发展稳定。

大连和升 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896,453,372.10 元、净利润为

-199,345,390.02 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3,431,691,153.73 元。

3、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大连和升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董事长韩东丰先生同时担任大连和升

董事、本公司董事袁伟先生同时担任大连和升副总裁，大连和升为本公司关联法

人。

4、大连和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RONDATEL S.A.

地址：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企业性质：股份公司

实收资本：48,428,259.29 乌拉圭比索

成立日期：1982 年 1 月 15 日

注册日期：1983年8月10日

主要业务：牛、羊屠宰，保鲜肉、冷藏肉、冷冻肉、冷却肉销售，以及冷藏、

剔骨、包装、冷冻等加工业务。

股权结构：长嘉恒泰（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嘉恒泰”）

持有22厂100%股权

22厂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

资产137,130,943.10元、净资产-25,012,490.66元， 2024 年度营业收入

https://www.qcc.com/pl/p068d6a643a7e91ca5f3cba7b345722e.html


2,909,768.28元、净利润-14,504,478.5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1,346.34元。

22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LIRTIX S.A.

地址：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企业性质：股份公司

实收资本：600,000 乌拉圭比索

成立日期：1993年8月6日

注册日期：1993年9月7日

主营业务：冷藏、剔骨、包装、冷冻等加工业务。177厂主要业务为22厂提

供牛肉初加工服务。

股权结构：长嘉恒泰持有177厂100%股权

177厂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38,372,534.62元、净资产7,586,738.00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0元、净利

润-7,642,961.4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1,644.23元。

177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关联交易大连和升无获得利益。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大洲（浙江）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RONDATEL S.A.

丙方：LIRTIX S.A.

鉴于：

1、甲方与乙方、丙方曾分别签署相关销售等协议（以下统称“原销售协议”），

约定由乙、丙方向甲方供应相关货物，甲方已依约履行付款等义务。

2、因乙方、丙方出现停工停产情况，未能按照原销售协议约定向甲方交付

货物，由此形成甲方向乙方、丙方的到期债权。

3、2025 年 12 月 5 日，乙方、丙方分别向甲方出具沟通函，确认其已于 2025



年 10 月恢复小批量生产，预计 2026 年上半年全面恢复产能，并申请对上述到期

债权对应的交货义务进行展期。

甲、乙、丙各方通过平等友好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丙方交货义务展期执行。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债权确认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各方共同核对、确认，对以下到期债权无任何异

议：

（1）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对应的未交货金额为 6,144,477.85 美元

（大写：陆佰壹拾肆万肆仟肆佰柒拾柒点捌伍美元）；

（2）甲方对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对应的未交货金额为 200,200.00 美元（大

写：贰拾万零贰佰美元）；

（3）以上债权金额合计 6,344,677.85 美元（大写：陆佰叁拾肆万肆仟陆佰

柒拾柒点捌伍美元）。

第二条 展期安排

甲方同意乙方、丙方就本协议第一条确认的全部债权金额对应的交货义务进

行展期，展期后的最迟交货日期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若到期无法交货，则剩

余部分以银行存款偿还。

第三条 其他

（1）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

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是对原销售协议相关条款的补充和变更，与原销售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约定与原销售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

宜，按照原销售协议相关约定执行，原销售协议未约定的，由三方另行协商签订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关联交易《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新大洲（浙江）商贸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于2024年 12月 31日，就甲方对Rondatel S.A.以及 LIRTIX S.A.

两家公司应付乙方债务金额合计为 634.45 万美元提供担保事宜签署了《协议》

（简称“原协议”）。

2、由于 Rondatel S.A.和 LIRTIX S.A.的复产延期等因素，未能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乙方偿还债务。现 Rondatel S.A.和 LIRTIX S.A.提出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乙方与 Rondatel S.A.和 LIRTIX S.A.在 2025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展期协议》（简称“主合同”），但 Rondatel S.A.和 LIRTIX S.A.偿还

能力仍存在一定风险。

3、由于上述债务问题，导致了乙方母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大洲”）2023 年的审计报告中该事项被列为保留意见事项，目前相关审

计意见因素仍然存在。

甲乙双方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甲方同意原协议中已支付乙方的人民币 45,611,254.60 元继续留存乙

方。

（2）上述款项将继续用于 Rondatel S.A.以及 LIRTIX S.A.对乙方的债务可

收回性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此期间

Rondatel S.A 及 LIRTIX S.A.向乙方支付欠款，则乙方在收到相关款项后应及时

返还甲方。若此期间 Rondatel S.A 及 LIRTIX S.A.未向乙方支付欠款或未完全

向乙方支付欠款，乙方有权向甲方提起履行担保责任，甲方须履行。

（3）本补充协议的约定如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的约定执行。本

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仍按原协议执行。

（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22 厂和 177 厂曾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因资金等问题停产，2023 年末本公司

出售其股权。在现股东的努力下，已于 2025 年 10 月复产。考虑现股东为复产做

出的资金投入及其现状，同时考虑到本公司大股东已支付现金至本公司为债权回

收提供了担保，回收风险可控。为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双方作出延期供货的

安排，有利于解决货物交易中合同的履行。



鉴于大连和升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将人民币 45,611,254.60 元支付至本

公司指定账户，对其回收风险进行了担保，本次双方往来款展期仍由大连和升继

续将资金留存本公司进行担保，有利于保护本公司及股东权益，对本公司无重大

影响。

大连和升与本公司签署担保协议构成关联交易，本关联交易大连和升无获得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大连和升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2,517.00 万元。

八、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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